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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认为，香港可以借助自己简单的、以来源地为原则的税制，和日益扩大的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网络，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全球业务的营运中心。 我们在 2011 年 11 月 24 日的短讯里探讨了经

营采购和贸易门户的业务模型。 在本期的短讯里，我们将分析另一种模型。 

 

控股和财务中心 

本期的短讯着重探讨香港如何利用日益扩大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以及自己独特而简单的、

以来源地为原则的税制，把自己打造成地区和全球性集团公司的控股和财务中心所在地。 根据最

近一次统计，香港已经同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了 23 个综合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另外还有几个协

定正在商讨中。 

香港政治体制透明，法律制度完善，没有外汇管制，因此而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 跨国

公司在香港设立控股和财务中心，亦可以获益于这种广为认可的制度性设施。 如果遵照规定

从事集团内的财务活动，则没有必要取得银行业或放债人牌照，也就不会负有繁重的申报或资

本方面的法规性责任，能够理想地向集团提供税务和商务方面的便利。 

控股和财务公司的商业模型 

以前，由于缺少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被投资公司支付的股息可能要缴纳很高的预提税，因而香

港未必是建立控股公司的理想之地， 这样的税负在香港既不能获得抵免，也不能作为费用扣

除。 

然而现在，香港拥有一个相对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预提所得税可望降低，因此是设立控股公

司的理想之地。比如，根据香港和大陆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对实质性参股，大陆的预提税税

率从 10%降为 5%。 另外，由于香港的税制以来源地为原则，从海外汇回香港的利润可以免予

在香港纳税，因而可以将利润保留在控股公司，为全球或地区业务提供资金，使全球性企业实

现利润最大化。 

控股公司还可以容纳集团内的其他业务，比如后台支持、国际贸易管理和协调，为此收取符合

公平交易原则的报酬，这种报酬按香港相对低的税率纳税，目前是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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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将投资回报和其他的报酬集中、统一到一个控股公司，集团便有机会将控股公司同时作

为 财务公司。 香港仅就来源于香港的利润征税。 放债人提供的资金或贷款，借债人首次获得

使用的处所，被视为香港非金融机构利息收入的来源地。 这就是所谓“以提供信贷地为测算”

的 利息来源地原则。 因此，如果能妥善设计架构，集团将财务公司设置于香港，为地区或全

球业务管理资金，便可以得到有利的税收效果：利息支出可以抵消按较高税率纳税的业务收入，

而财务公司相应的利息收入则毋须在香港纳税。 要注意的是，如果财务公司确实需要向外部

筹措资金的话，也许需要加入不同的策略元素，以维持税收效益。 

因而，以上讨论的商业模型，要在香港设立一个控股暨财务公司，配以合适的功能，可以产生

具有税收效益的利润回收、投资收益、服务和借贷等报酬。 

实质性业务、人员雇用、和商业效果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运用严格的测试，确保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只提供给经营实质性业

务的非居民公司，而不是那些仅仅用于资金和利润流动，没有实质性业务的导管公司。 因此

我们在这里重申，一个仅仅基于税收效益的商业模型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善的模型，因为有效的

商业模型必须符合运营和商业需求，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由高效、称职的人来管理。 

香港拥有一个巨大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才库，其中一部分劳动力专长于金融分析、会计、金

融风险管理、财务职能，同时拥有优秀的管理技能。 他们期待得到能够人尽其用的工作。  跨

国公司在香港设立控股和财务公司，可以依赖这种悉力以赴、经验丰富的的劳动力，从而确保

完满地取得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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